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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6日讯 明起，
湖南将全面启动2014年度全
省公务员招考工作， 今年招
考面试环节有较大调整，面
试比例将从往年的1 ∶3调整
为1∶2。省公务员主管部门介
绍， 今年全省计划招录6506
名公务员和参照管理单位工
作人员，比去年少了近百人，
这也是省公务员招考5年来
首次缩减职位。

“多年实践证明，笔试成
绩排名靠前的考生面试表现
也相对较好， 综合成绩也相
对靠前。 笔试成绩靠后的考
生‘翻盘’机会较小，因此调
整面试比例既不影响人才选
拔， 同时更加体现笔试的客
观性和公平性作用。”省公务
员局副局长汤文胜介绍，该
调整符合国家考录政策中各
省可以根据本地实际确定面
试比例的规定， 调整后还可
以节约行政成本， 减轻报考
人员负担。

行政机关占八成多

此次招录范围大致分为
5类，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大
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和
工商联机关113名；各级行政
机关5294名； 法院系统495
名；检察院系统314名；选调
生290名。行政机关的招录人
数占总计划的81%。 汤文胜
介绍，为贯彻中央有关精神，
控制招录人员数量， 省公务
员主管部门严格控制今年全

省招录计划数。
报考人员可登录湖南领导

人 才 网（http://www.hn-
leader.gov.cn）、湖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http:
//www.hnrst.gov.cn）、湖南省
公务员局网站（http://www.
hnsgwyj.gov.cn/）、 湖南人事
考 试 网（http://www.hu-
nanpta.com/）查询具体报考信
息。

大学生村官限30岁

此次报名的年龄要求：获
得高中至硕士研究生（含在职）
学历人员年龄在18周岁以上、
35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
（含在职）学历人员年龄可放宽
到40周岁以下。其中，报考乡
镇录用优秀村干部和街道办事
处录用优秀居委会干部职位的
考生年龄在25周岁以上、40周
岁以下； 报考乡镇机关选调生
（大学生村官） 的考生年龄在
18周岁以上、30周岁以下。对
年龄有特殊要求的职位， 须符
合该职位设置的年龄条件。

报考乡镇机关选调生（大
学生村官） 的还应同时具备：
2014年毕业的湖南省省内高
校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毕业生或省外高校湖南籍大学
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 且按
时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中共党员或预备党员；在
校期间担任校、院、系或班级干
部。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璋景

公务员省考今起报名，面试比例1:2
今年计划录用6506人 “四考”首次合一 面试后缺额不再递补

2014年省考招录时间表

【网上报名】
3月7日8时30分至3月14日

14时30分，考生（含2014年选调
生）通过登录湖南人事考试网“全
省公务员考试报名服务平台”进
行报名。

【网上报名确认时间】
3月17日-3月21日

【网上打印准考证时间】
4月7日-4月11日

【公共科目笔试】
4月12日在省直和市州举行。
其中：8：00~9：30《行政职业

能力测验》或《农村工作常识》（《街
道工作常识》）；10：10~12:10�《申
论》。公共科目笔试试题由省里统
一命制。考试级别共分甲、乙、丙
三级。

【公布笔试成绩】
5月上旬

【资格审查和体能测试】
5月中旬（此次招考取消了网

上资格初审， 并将以往放在面试
之后等额进行的体能测评提前到
了笔试之后， 与资格审查同步进
行。）

适时组织全省统一集中面
试，8月底前完成体检、 考察及录
用审批工作。

首次实行“四考合一”

此次招考首次实行了“四考合一”。即将党政群
机关公务员、法院工作人员、检察院工作人员、选调
生考录实行“十一个统一”：统一申报计划、统一实
施方案、统一发布公告、统一考试时间、统一考试试
题、统一阅卷评分、统一面试要求、统一招录单位职
责、统一政策解释、统一备案审批方式、统一工作完
成时间。

新政策1

取消面试后递补做法

今年取消了面试后递补做法。 以前出现缺额，
可以按照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排名实行依次
递补， 而在2014年， 考录工作面试之后的体检、考
察、公示等不合格或者放弃等情况造成的招录计划
空缺，不再进行递补。对于录用后放弃的人员，将记
入公务员录用考试诚信库，2年内不得报考湖南省
公务员。

新政策2

网上资格初审环节取消

今年招考程序首次取消网上资格初审，因此报
考人员更要诚信，要如实填写有关信息，不弄虚作
假、不隐瞒真实情况，结合自己的实际和用人单位
的职位要求，慎重选择报考符合条件的职位。以往
放在面试之后等额进行的体能测评也将提前到笔
试之后，与资格审查同步进行。

新政策3

招考新政


